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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森林公园条例

(⒛12年 5月 31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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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-章  总  则

第-条 〔立法目的〕 为了规范森林

公园符理,保护、培育与合fl利 用森林风

景资源,促进森林生态旅游发展,根 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凵森林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,结合本省实,l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〔适用范围〕 本条例适月l于

本省行政区域内森林公园的设立、规划建

设、保护和符埋等活动。

第三条 〔用语解释) 本条例所称森

林公ud,是 指以森林风景资源为基础,其

备一定规模和顶呈lF森林景观资源与环境

条件,经法定程序批准没立的,供游览、

休闲和丌展科学研究、文化教育等活动的

区域。

第四条 (性质和原则〕 森林公园的

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森林风景资源保护是

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,属社会公益性

·
ll业 。森林公口发展坚持保护优先、合f坠

利用、统筹规划、科学笛理的原则,促 进

生态效益、祉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训发展。

第五条 〔政府职责〕 县级以⊥人民

政府应当加强对森林公园建设和竹理△作

的绌织、协调和领导,将森林公园公共 l△

础设施建设纳入L凵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,

将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管Ⅰ甲经赀纳人木级

人民政府财政预箅。

第六条 〔部门职责) 省人民政府林

业行政主肯部门负责全省森林公凵的监督

管+△⊥作,其所属的森林公㈧什理机构负

责森林公田监胬管l△ BJ具体⊥作。设Ⅸ的

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什部门负贞本行

政区域内森林公 ,t的监杆胥理⊥作。县级

以⒈人民政府共他 ll关 部门按照各白职贞,

依法做好与森林公口相关的竹理工作。

第七条 〔经营管理) 森林公园的菅

理组织在林业行政⊥管部门和森林公Fl倩

理机构的监督指守下,负 责组织实施森林

公困总体规划,做好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

森林公口经什符理工仵。森林公园与风J;

名胜×、自然保护区、地质公㈧重合或者

交叉的,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整合符理

组织,实施统一绐茼管l△ 。

第八条 〔权利义务) 在森林公园内

从单建设、经营、游览等活动的申位刀J个

人,有保护森林风呆·r,~源 的义务。禁止任

何中位和个人破坏、侵占森林风景资源。



第九条 (鼓 励投资〕 鼓励中位和个

人以Jl资 、独资、合资、合作等形式,参

与森林公冂的项日建设和经竹。

第十条 〔表彰奖励) 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对在森林公0d风景资源保护和符胛I
仵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位和个人,l/当 f
以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章 设  立

第十一条 〔发展规划〕 省林业行政

主管邯闸应当根据本省森林风景资源状况 ,

编制仝省森林公 l bl发 展规划,征求省级有

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后,报省人民政府

批准,并向社会公布后实施。设区的市林

业行政主笱部门,根据全省森林公冂发展

规划,结合当地森林风景资源状况,编 制

本行政区域森林公 Ll发 展具体规划,报本

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森林公l,b发 展规

划应当符合冂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林业长远规

划,并与白然保护区规划、风景名胜区规

划等相衔按。

第十二条 〔级别划分) 森林公园划

分为网家级和省级两个等级。设立森林公

网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囚家规定的条件和程

序批准,未经批准不得檀自设立森林公闶。

第十三条 〔申请条件〕 设立森林公

tll./当 具各下列条件: (一 )符含仝省森

林公园发展规划 ; (工 )面积不少于一干

公顷; (三 )森 林覆盖率在
ˉ0%以 士 ;

(四 )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达 tl阀 家森林风

景资l li质 ±等级评定工级以上标准;(五 )

森林、林木、林地杈属清楚,界线明确 ;

(六 )具各法人资格、有桕应的恃理组织

和规范的常理制度,具 各相应的技术和管

雎人员; 〈七)法 律、法规规定的共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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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。

第十四条 〔申请材料〕 中请设立森

林公㈨的,应 当F刂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

「H书面申请 ,提交下列材料 : (一 )可行

性研究报告以及森林风景资源的图表、影

像等资料 ; (工 )拟 设立森林公 ,d涉 及的

森林、林木和林地及共他土地的权属证明

材lJ;(三 )与拟设立森林公冂涉及的森

林、林木、林地以及其他土地的所有权人、

使用杈人签切的协议; (四 )拟设立森林

公 ,d的 竹理组织性质、法人资格证明、资

产状况以及人员配置情况等证明材削 ;

(五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五条 〔审批程序〕 省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受+l申 请之 目起二十口内做出书

面决定。二十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,经省

林业行政主竹部门负责人批准,可 以延长

十日。符合条件的,予 以批准;不 符合条

件的,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巾。专家实

地考察、论证和评审所需时汩l不 计箅在前

款规定的瑚限内。森林公 tl批 准设立后 ,

应当报冂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六条 〔变更程序〕 森林公园分

立、合并、更名、改变隶属关系、调整经

茼面积的,应 当报省林业行政主竹部门

批准。

第十七条 〔撤销条件〕 森林公冂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,Hl省 林业行政主竹部门

子以撤销,并 予以公布: (一 )主要景区

的林地依法变更为非林地的; (二 )森林

风景资源严重下降无法继续提供森林旅游

服务的;(三 )森林公同总体规划批准后 ,

一年内未按规划丌I建设的;(四 )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其他怙形。

第三章 规划建设

第十八条 〔总体规划〕 森林公㈨笮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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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组织应当自森林公FLl批 准设立之 日起十

八个月内,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按照

回家 《森林公闶总体设计规范》,编制森

林公园总体规划,征求森林公园所在地林

Ľ行政主符部门的意见,报省林业行政丰

管部门批淮。编制森林公闷总体规划应当

体现保护森林风景资源、维护生态系统完

整性的原则,严格控制人造景点的设置 ,

严格限制永久性设施的建设。

第十九条 (规划审批〕 省林业行政

主符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森林

公园总体规划进行评审,评审通过后予以

批准,由森林公园筒理组织负责实施。森

林公园总体规划批准后,不得擅 白变更。

确因森林公园范围变化或者建设、保护需

要调整总体规划的,应当报省或者国家林

业行政主笱部门批准。

第二十条 〔规划期限) 森林公冂总

体规划的规划朋为十年。瑚满后应当按照

本条例规定重新进行编制和审批。

第二十-条 〔建设要求〕 森林公园

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并

依法办理审批干续。建设项目选址、规模、

建筑材刷、风格和色彩竿应当与周边景观

环境相协调,配 套建设的污水、废弃物处

理设施和防火设施应当同时设计、闾时施

T、 同时使用。

第二十二条 〔禁止性规定〕 森林公

团内不得从事下列建设活动: (— )建 设

损害森林风景资源、妨碍游览、污染环境

的△稆没施 ,设立各类开发×,修建别墅 ;

(=)在森林公园坨态保护区和游览区内

修建宾馆、疗养院以及与森林风景资源保

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; (三 )擅 白修建人

造景观或者景点; (四 )共他损害森林风

景资源的建设活动。

第二十三条 〔建设改造) 因实施森

林公冂总体规划,需要对原有申位、屑民

住宅和设施改造、搬迁或者柝除的,虍 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组织,并给予补偿。

第二十四条 〔保护措施〕 建设 带

位、施T中位在森林公园内进行工程项目

建设以及J苔建临时设施的,应 当采取措施 ,

避免对月围景物、景点、水体、地形地貌、

林草植被造成破坏,竣置后及时l|a理现场 ,

恢复原状。在森林公闶周边进行勘杳、开

采矿产资源等活动,可能损害森林公园风

景资源的,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前,应
当征求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,并采

取桕应的保护措施。

第四章 保护管理

第二十五条 〔禁止条款〕 森林公园

内禁止下列行为:(— )毁林开垦、采矿、

采石、采砂、取⒈、放牧; (二 )填堵自

然水系; (三 )在禁火区、森林防火戒严

期用火;(四 )新建、改建坟墓;(五 )采
挖花草树根、攀折树枝、乱扔垃圾; (六 )

在树木、建筑物、设施上刻画,损坏、移

动园内设施、游览标志和标识; (七 )法
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二十六条 〔抚育更新) 森林公园

管理组织应当采取更新、补种等多种力式

植树育林,维护森林公闶风景植被和生态

环坑。因景观保护、美化和旅游观赏等 ,

确需对森林公园的林木进行更新改造、抚

育性采伐的,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二十七条 〔野生动植物保护〕 森

林公园肯理组织应当加强濒危、珍稀野生

动植物保护,定 朗组织调杳,建立筒聊档

案;对野生动物主耍栖虑地,设立外围保

护地带或者设王保护设施。

第二十八条 〔古树名木保护〕 森林



公冂竹 ll纠 织应当刈占树亿木编号拄牌 ,

登记Jl档 ,设王保护设施。

第二十九条 (森林防火〕 森林公凵

什理组织应当矬立健全森林防火制度 ,制

定森林防火应急预案,划 定禁火区和防火

责任队,lFd各 防火人员、设施、设各,设

让防火标志睥,定瑚开瞑防火检查。

第三十条 〔有害生物防治〕 森林公

凵竹理组织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林业

有害生物进行调查、监测和防治,发现疑

似林业有吉生物突发小件的,应 当采取应

急措施,即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带部门。

第三十-条 〔容量控制〕 森林公园

什川!纠 织帐椐环境承受能力和旅游安全条

件,lTl学含理确定游览线路和铬景×、景

Ⅱ的游客容肚,制定疏导游客的真体方案。

游客数旦接近景区、景点容旦时,应 当限

制游密进人,并及时疏导。

第三十二条 〔安全管理〕 森林公FL

带I坠组织完菩安全侏障制度,建立安全轳

故应急处王顸案,设 立报仵点和医疗急救

凵i点 ,旅游沿线设 Lj路 lT、 路牌等标识标

志,定期检杳险要旅游路段,及时排除安

仝隐患.在危险地段、水域或者猛冉出没、

有肖有言蛀物区域,设立安全謦示标志和

防范说明,保 障游客安仝。森林公㈧的交

逦运输工具、游乐设施设备等,经茼者应

当配备专业人J1,定 瑚检查、保养、维护

桕关设施设备,THl保 安全运行 .

第三十三条 〔门票收费〕 森林公园

门棠价格和伯关交逦服务赀用,由 价格主

什部门恨椐/l林公园等级、所提供的服务、

社会公众意见等情况核定。森林公ud应 当

为老年人、儿童少年、ˇ△、现役军人、

残疾人等减免门票。森林公园根据实Fl情

况设立fL哆k廾放 日 (Fl、 月)或者免费向

社会开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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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〔商业经营〕 进入森林

公园从事苘业经亩的中位和个人,应当按

照森林公凵的统一规划,在划定的区域或

者地点依法从事经肯活动,并做好环境保

J户 I作。

第三十五条 〔游客权利义务〕 游客

应当遵守森林公园符理规定和游览秩序 ,

按照规定的线路游览,爱护林木花草和公

共设施 ,维护同区内的环坑卫生。进人森

林公园的交通I具 ,应 当按照规定的线路

行驶 ,在指定区域停放。游客对森林公「L

的竹理绌织和经苘者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

行为,有权 旬林业或者共他行政主竹部门

投诉。接到投诉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,

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当单人。

第三十六条 〔活动报备〕 在森林公

田内进行影视拍摄、大型文艺演出等活动

的,森林公园告理绌织应当就该项活动对

森林公园景观与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,提

山lHl./的 环境保护要求,并报县级以 L林

业行政土筒部门各案。活动结束后,承办

者应当拆除临时搭建的设施,并 ll理现场、

恢复原状。损坏林木和森林公 ,t设 施的 ,

”当予以赔偿。

第三十七条 〔治安管理〕 森林公园

所在地的公安机关、森林公安机关负责森

林公 Ll的社会治安和森林资源保护工仵。

第三十八条 〔科普宣传〕 森林公园

管理组织应当廾展科普宣传,介绍森林公

园内的主耍动植物种类、地质地貌 ,并设

罡说明标牌。

第三十九条 〔限期整治〕 森林公㈨

有下列情肜之一的,省森林公同/r^埋 机构

应当责令限煳关 ll整 治,廾 向社会公布 :

(— )未按规定编制和实施森林公冂总体

规划; (=)森 林风景资llP质 壁下降,经

评估达不到相应质呈等级标准的; (三 )



囚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森林公同暂时不贝

各游览条件的; (l「
q)游览设施亻r在 安伞

隐忠,经茼不规范,服务lh⊥ ∠,游客投

诉多; (万 )丿 t他 缶耍限刀l关 闭整治的

怙形。

第四十条 〔监督检查〕 县级以⊥林

业行政丰符部门和省森林公 u司 肯胛机构应

当建立定期巡查制度,加 强对森林风景资

llJh保 护与利nl、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

况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情祝的监督检杏 ,

实施动态监ll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四十一条 〔擅自设立森林公园责任〕

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

批淮桫白没立森林公「bl的 ,由 县级以上林

业行政 :li甘 邮门责令改正,处一万元以 卜

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四十二条 〔违法建设责任) 违反

本条例笫∷十
=条

规定,在 森林公凵内违

法从刂建没活动的,依法 {县级以⊥林业、

凵土资源、规划建设、环境保扌丿、等有关+
常部门贲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 丿叨恢复原状

或祈采取共他补 lt× 措施,依照有关法律、

法规处罚。

第四十三条 (违 法责任〕 违反本条

例笫工十五条笫 (一 )、 (⊥ )项规定的 ,

Hl县 级以上狗关彳1∶ 政t符部门贞令停止违

法行为,限 瑚恢复原状,可处以一T元以

⊥一万元以 卜罚款。违反本条例笫∷十五

条第 (五 )、 (六 )项规定的,由县级以⊥

林业行政⊥什部门贲令停 E违法行为并改

正,叫 处以Ta丬 元以 卜三 向元以下罚款 ;

造成损失的,依法赔偿损失。

第四十四条 〔经菅管理责任〕 违反

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,未 在划定的区域

或者地点内从⒈商业经苘活动的,山 县级

以上林业行政△竹部门责令改正,刊 以处

=而
元以上

=干
元以 阝罚款。

第四十五条 〔文化活动责任) 违反

本条例笫三+六条规定,肜视拍檄、人叩

文艺演出等沽动结宋后,承办者未拆除临

时搭建的设施,沽理现场恢复原状的,Hl

只级以上林业行政丰符部门贲令限期改iF,

逾煳不改正的,处五 T元以上三丿J元 以 卜

罚款。

第四十六条 (援 引条款〕 违反本条

例规定的共他仃为,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执彳i。

第四十七条 〔听证规定〕 依照本条

例规定,对个人做卜H"T元以上、对唯位

做卜H三万元以⊥罚款处罚决定的,当 哈人

有要水举行听证的权利.

第四十八条 〔行政处分) 伯关行政

主常邡门和森林公ud什跸机构、竹埋纠织

及共工作人员在森林公冂常理过ll中 徇私

L+弊 、滥+l职杈、匆1忽职守的,对直接负

责的主带人员和丿1他直按责任人员依法给

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 法追究丿|刂 刂

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 则

第四十九条 (施行时间〕 本条例白

2012年 10月 1H起施行。


